重师科发〔2011〕06号
关于开展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我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任期已满，为进一步明晰各级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权限，更好地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根据《重庆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学校决定启动我校各级学术委员会换届调整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条件

1.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学风正派，客观公正，学术水平高；

2.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有参与学术决策的热情和能力； 

3.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取得突出的教学和科研业绩，在国内乃至国际本学术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或较高知名度；

4.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特殊专业可适当放宽标准；

5.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关于院学术分委员会换届工作

1.各学院都应成立相应的学术分委员会，负责本单位相关学术咨询、评议、评审和评定事宜。

2.院学术分委员会一般由5-11人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成员包括学院主要专业和学科带头人、市级及以上科研平台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应保持学科、专业的合理分布并具有代表性，组成人数为奇数。

3.院学术分委员会委员应在基层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经校学术委员会同意后成立。

三、关于校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

1. 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有关学术事项评议、审议、论证、咨询和决策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2.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推荐一人作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有市级及以上科研平台依托建设的学院可再推荐一名平台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作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推荐人选必须为院学术分委员会成员；

3．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建议名单报校长办公会审议。

四、本次换届工作的时间安排
请各学院根据本通知的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学术分委员会的换届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工作，并于3月10日以前将学术分委员会组成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附件1）上报科研处，电子文档发至kyc@cqnu.edu.cn。

联系人：黄勇军      电话：65362662

附件：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组成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学术委员会  换届  通知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处             2011年2月25日印发

附件：

                                        学术分委员会组成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称
	学历、学位
	所在学科
	是否市级及以上科研平台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在学术分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是否校学术委员会推荐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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